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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阳县民政局
 云阳民函〔2025〕110号

云阳县民政局
关于县政协第十五届五次会议047号
提案的复函
 
方立委员：
您提出的《关于引导文明安全祭祀的建议》（第047号）收悉。经会同县住房城乡建委、县融媒体中心共同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一、多渠道加强宣传，推动观念转变​
[bookmark: _GoBack]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1]县民政局联合县委宣传部、县融媒体中心在宣传引导方面持续发力，探索构建起全方位、多层次的宣传体系。在线上，充分利用理响云阳、云阳微发布等媒体矩阵，推送“移风易俗十抵制十提倡”“乡风文明建设”等学习内容，节假日定期发布文明倡议书，开设“乡镇街道”专栏推送基层移风易俗工作动态，常态化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教育。线下依托500余支“礼仪监督团”，利用赶集日、院坝会等时机，开展文明实践活动。同时，县民政局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〈重庆市殡葬管理条例〉宣传贯彻的通知》《文明殡葬倡议书》《殡葬服务提醒告知书》《关于抵制乱搭灵棚治丧维护城市秩序的倡议及警示通知》等资料，自2025年3月起，在全县开展组织一次村（社区）组党员干部殡葬政策法规宣传培训会、签订一份党员干部带头文明殡葬倡议书、送达一份辖区内殡葬服务中介或个人执法提醒告知书、开展一次殡葬政策法规广播（宣传车）宣传、开展一次殡葬乱象集中纠治等“五个一”殡葬法规宣传活动，持续提高市民文明殡葬素养，引导崇尚文明祭祀、抵制烧纸钱放鞭炮等传统祭祀行为。​
二、强化监管与规范，保障祭祀安全​
在适度规范、保障安全方面，县民政局联合县住房城乡建委，抓住清明节等节点，加大执法巡查力度。在公园、山林入口等重点区域设置醒目警示牌，设立检查岗检查易发火灾祭祀用品，排查安全隐患；在城区公园广场、河边岸线等区域，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重点巡查，对禁止焚烧的道路加强管控、对随意焚烧祭祀用品等不文明祭祀行为进行劝阻；指导辖区乡镇（街道）加强属地范围内焚烧祭祀用品的执法检查，及时制止不文明、不安全祭祀行为。同时，报请县委办公室、县政府办公室印发《云阳县规范城区文明治丧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》，明确城区文明治丧的范围、要求和标准。后续，我们计划在公墓设置焚香烧纸祭祀用的容器和垃圾桶，配备消防设施并安排专人管理，督促属地政府加强坟场、山林等集中祭祀点监管，设置宣传安全文明祭祀的音视频，并指导乡镇探索将文明祭祀纳入村规民约，对引发火灾、严重污染环境等行为进行积分管理，切实保障祭祀安全与环境保护。​
接下来，我们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抓好持续巩固和深化工作。一是进一步完善制度，加强日常监测与管理，建立健全殡仪馆遗体火化、遗物焚烧及污染治理设备的日常运行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；二是联合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巡查管控，在重要节假日开展常态化联合巡查；三是将文明祭祀宣传引导工作抓在日常，抓成长效，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营造文明祭祀、绿色祭祀良好社会氛围；四是持续推进殡葬乱象问题集中整治落地见效，重点整治散埋乱葬和不文明治丧、不文明祭祀乱象问题，进一步推进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，改善全县文明安全祭祀的环境条件。
此复函已经彭盾军局长审签。对以上答复您有什么意见，请填写在回执上寄给县政协提案委，以便进一步改进工作。再次感谢您对民政工作的关心、理解和支持。

云阳县民政局
2025年6月27日
（联系电话：55511513，联系人：曾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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